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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

2016 年 5 月 12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9 人，

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，部分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，会议的召集和召开

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。 

会议由董事长涂国身先生主持，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一致通过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关于拟签署《变更契约：股份出售协议》的议案 

2016 年 3 月 18 日，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与澳洲安

保集团项目的交易对方签署了《售股协议》。 

2016 年 5 月 12 日，根据项目进展情况，董事会同意协议各方签署《变更契

约：股份出售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变更协议》”），《变更协议》对《售股协议》第

1.1 款释义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

1 

“完成日期”指先决条件达成（或获

豁免）后第 15 个营业日，或卖方与买

方共同协定的日期。 

“完成日期”指 2016 年 6 月 30 日或卖

方与买方所共同同意的日期。 

2 
“生效日期”指完成日期或 2016 年 5

月 2 日（以较早者为准）。 

“生效日期”指完成日期与 2016 年 6 月

1 日两者中时间较早者。 

3 
“最后截止日期”指 2016 年 5 月 12

日或卖方与买方书面协定的其他日

“最后截止日期”指 2016 年 6 月 27 日

或卖方与买方所书面达成一致的另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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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

期。 日期。 

4 
“截止日期”指 2016 年 5 月 5 日或卖

方与买方书面协定的其他日期。 

“截止日期”指 2016 年 6 月 20 日或卖

方与买方所书面达成一致的另一个日

期。 

除《变更协议》明确规定外，原《售股协议》条款保持全部效力和效果。 

《变更协议》自最后一方签署之日起开始生效。 

表决情况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5月 12日 


